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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條例草案總說明 
 

謝志誠‖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日本政府為了解決都市人口密集和地方村落人口流失的不均衡發展危機

，自 2009 年起，就由總務省提出「地域振興協力隊推進綱要」以吸引都市人

搬到鄉下去，最後定居下來。2012 年 12 月，安倍二次執政，為了挽救日本沉

寂多年的經濟困局，在他的安倍經濟學中提出「激勵地方小經濟圈再生」（地

方創生）（日語：ちほうそうせい）政策，並決定將地方創生拉高至整體國家

戰略層級，以建立「地域、人才、工作」三者正向循環發展的地方創生關係

為目標。在法律上，先後通過了《町、人才、工作創生法》、《地域再生法》，

作為相關政策推動的法源依據。在組織建制上，則於內閣府設立「町、人才

、工作創生本部」，由總理大臣親自擔任本部長，並新設一個「地方創生擔當

大臣」職務，主責地方創生政策的全力推動。在政策上，則提出所謂「地方

創生版的三支箭」：情報支援之箭（建置地域經濟分析系統）、人才支援之箭

（包括地域活性化傳道師、地方創生守門人、地方創生學院、地方創生實習

制度、人才支援地方創生等），以及財政支援之箭。 

台灣與日本一樣面臨總人口減少、高齡化、人口過度集中在大都市及鄉

村發展停滯等問題，為解決我國總人口減少、高齡少子化、人口過度集中大

都市，以及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行政院成立「地方創生會報」，由中央部會

、地方政府及關心地方創生領域的民間產業負責人與學者專家組成，並由國

發會負責統籌及協調整合部會地方創生相關資源，落實推動地方創生工作。 

 

2018 年 5 月，行政院賴清德院長親自主持「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決定

將地方創生定位為國家安全戰略層級的國家政策，以積極因應我國總人口減

少、高齡少子化、人口過度集中大都市及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並以促進島

內移民及首都圈減壓，達成均衡台灣為目標，並將 2019 年定為「台灣地方創

生元年」。 

相對於日本的「三支箭」，我國國發會則擬定台灣版的「企業投資故鄉」

、「科技導入」、「整合部會資源」、「社會參與創生」、「品牌建立」等五支箭，

要來解決台灣面臨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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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是否要有專責單位？或制定地方創生專法？行政院態度則欠缺明確。

但，立法院法制局於 2018 年 7 月發表「推動地方創生政策研析」報告，建議應

朝制定專法之方向推動，較為適宜。 

由於這是台灣繼 1994 年推出「社區總體營造」以來，再度對地方振興與

社區發展提出來的政策新方向。是一個可以透過政策推動，把國家資源引導

落實到相對弱勢的地區與人民身上，讓台灣每個角落都能夠獲得合適的創新

發展機會，也就是「均衡台灣」的目標，其重要性可比擬過往的「經濟建設

計畫」和「社區營造」所留下的歷史貢獻和長遠影響力。為此一立意良善之

政策得以永續經營並適時提出檢討修正，地方創生政策法制化確有其必要性

，故擬具《地方創生條例（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條例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之指定予公告（草案第三條） 

五、中央地方創生會之設置與任務。（草案第五條） 

六、中央地方創生會報之組織與中央地方創生會報工作小組之設置。（草案

第六條） 

七、直轄市、縣（市）地方創生會之設置與任務。（草案第七條） 

八、直轄市、縣（市）地方創生會報之組織與直轄市、縣（市）地方創生

會報工作小組之設置。（草案第九條） 

九、鄉（鎮、市）地方創生會之設置與任務。（草案第九條） 

十、鄉（鎮、市）地方創生會報之組織與鄉（鎮、市）地方創生會報工作

小組之設置。（草案第十條） 

十一、地方創生國家戰略之制定及應表明之事項（草案第十一條） 

十三、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地方創生事業計畫之研擬。（草案

第十三條） 

十四、國民應盡之責。（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各級政府提供資料及意見之責。（草案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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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提供優惠措施引導企業投入地方創生事業。（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中央主管機關統籌及協調整合部會相關資源，落實推動地方創生工

作之責。（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各執行機關執行本條例規定之事項，得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構）、

法人或團體辦理。（草案第十八條） 

 

地方創生發展條例草案 

地方創生發展條例 法案名稱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積極因應我國總人口減少

、高齡少子化、人口過度集中大都

市及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以啟動

地方經濟活力，解決人口減少問題

，促進島內移民及首都圈減壓，達

成均衡台灣之目標，特制定本法。 

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國家發展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在鄉（鎮、市）為鄉（鎮、市

）公所。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標準

，指定符合該標準之鄉（鎮、市）

為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分期推

動。 

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由行政

院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之指定與公告

。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有必要

採行特別措施予以活化之地方創生

優先推動地區，報請行政院核定為

地方創生特區。地方創生特區之指

定與經營，另以法律定之。 

地方創生特區之核定。 

第五條 行政院設中央地方創生會報 中央地方創生會報之設置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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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務如下： 

一、核定地方創生國家戰略。 

二、督導、考核中央及直轄市、縣 

(市)地方創生相關事項。 

三、其他依法令所規定事項。 

第六條  中央地方創生會報置召集人

、副召集人各一人，分別由行政院

院長、副院長兼任；委員若干人，

由行政院院長就政務委員、秘書長

、有關機關首長、企業人士及具有

地方創生經驗之專家、學者派兼或

聘兼之。 

為執行中央地方創生會報核定

之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與計畫，推動

地方創生業務，行政院設中央地方

創生會報工作小組，置專職人員，

由中央主管機關就現職人員派兼之

，處理地方創生會報幕僚作業；其

組織由行政院定之。 

一、中央地方創生會報之組織。 

二、中央地方創生會報工作小組之設

置。 

第七條  轄區內有經指定為地方創生

優先推動地區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設立直轄市、縣（市）地方

創生會報，其任務如下： 

一、核定直轄市、縣 (市) 地方創

生戰略。 

二、核定直轄市、縣 (市)地方創生

事業計畫。 

三、督導、考核轄區內地方創生相

關事項。 

四、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直轄市、縣（市）地方創生會報之設

置與任務。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地方創生

會報置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人

一、直轄市、縣（市）地方創生會報

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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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正

、副首長兼任；委員若干人，由直

轄市、縣（市）長就有關機關、單

位首長委員若干人，由直轄市、縣

（市）長就有關機關、單位首長、

企業人士及具有地方創生經驗之專

家、學者派兼或聘兼。 

直轄市、縣（市）設地方創生

工作小組執行直轄市、縣（市）地

方創生會報事務；其組織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定之。 

二、直轄市、縣（市）設地方創生工

作小組之設置。 

第九條  經指定為地方創生優先推動

地區之鄉（鎮、市）公所應設鄉（

鎮、市）地方創生會報，其任務如

下： 

一、核定鄉（鎮、市）地方創生戰

略。 

二、核定鄉（鎮、市）地方創生事

業計畫。 

三、督導、考核轄區內地方創生相

關事項。 

四、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鄉（鎮、市）地方創生會報之設置與

任務。 

第十條  鄉（鎮、市）置召集人一人

、副召集人一人。召集人由鄉（鎮

、市）長兼任；委員若干人，由鄉

（鎮、市）長就有關機關、單位主

管、企業人士及具有地方創生經驗

之專家、學者派兼或聘兼。副召集

人由召集人指定一名委員兼任之。 

鄉（鎮、市）設地方創生工作

小組執行鄉（鎮、市）地方創生會

報事務；其組織由鄉（鎮、市）公

所定之。 

一、鄉（鎮、市）地方創生會報之組

織。 

二、鄉（鎮、市）地方創生工作小組

之設置。 



 

6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以落實均

衡台灣為目標，制定地方創生國家

戰略，表明下列事項，作為直轄市

、縣 (市)、鄉（鎮、市）擬定地方

創生、地方創生事業計畫之指導及

推動地方創生之依據： 

一、地方創生之願景。 

二、地方創生之目標。 

三、地方創生之策略。 

四、地方創生之基本理念。 

五、地方創生之推動原則。 

六、地方創生之推動戰略。 

七、地方創生之推動架構。 

地方創生國家戰略應至少每四

年檢討修正一次，報請行政院中央

地方創生會報核定，作為推動地方

創生之政策依據。 

地方創生國家戰略之制定與應表明之

事項。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鄉（鎮、市、區）公所應根據各該

政府之實際情況與需要，參酌地方

創生國家戰略，並視實際需要制定

各該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地方創生戰略。其應表明之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之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地方創生戰略應至少每

四年檢討修正一次，報請各該直轄

市、縣（市）、鄉（鎮、市）地方

創生會報核定。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地

方創生戰略之制定。 

第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應結合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企業及民間團體，

參酌地方創生國家戰略及各該直轄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地

方創生事業計畫之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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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政府、鄉（鎮、市）

地方創生戰略，並根據各該政府之

實際情況，研擬各該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地方創生事業

計畫。 

第一項地方創生事業計畫應表

明之事項、提案方式、申請與審核

程序等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執行第一項地方創生事業計畫

所需經費，中央主管機關得覈實給

予補助。中央主管機關並得同意受

補助者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 

第十四條  國民應深刻理解我國總人

口減少、高齡少子化，以及城鄉發

展失衡等問題，盡力配合各級政府

推動之地方創生政策。 

國民應盡之責。 

第十五條  各級政府為推動地方創生

，得要求有關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

提供資料，必要時得徵詢其意見。 

 

第十六條  政府應提供優惠措施引導

企業投入地方創生事業。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統籌及協

調整合部會相關資源，落實推動地

方創生工作。 

 

第十八條  各執行機關執行本條例規

定之事項，得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

（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第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